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职

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6〕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住房城

乡建设厅（委、建委、局）、应急管理厅（局）、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决策部署，减轻劳动者技能评价取证负担，提升技能评价

服务效能，现就推进职业技能证书（含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互通互认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进重点领域职业资格证书互通互认

（一）推进电工职业资格证书互通互认。取得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

的低压电工作业、高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在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申请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免予安全作业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电工特种

作业人员考核。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的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

证的人员，在申请应急管理部门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免予安全技

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参见附件中序号 1—3。

（二）推进焊工职业资格证书互通互认。取得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

的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在向颁发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

作证地区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相应操作证时，可免予安全作业培训，直

接参加建筑焊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在申请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

证书时，可免予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考试，参加其他相关内

容要求的考试。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的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

证的人员，在申请应急管理部门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免

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的

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的人员，在申请应急管理部门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免予安全技术培训和理论考试，直接参加安全技术实操考

试。参见附件中序号 4—7。

二、推进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衔接

（一）实施职业技能证书比照认定。针对电工、焊工等重点领域，从业人员

取得应急管理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的低压电工作业、熔化焊

接与热切割作业、建筑电工、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视同达到相应职业（工

种）初级工（五级）水平，可按规定分别报名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遴选备

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开展的电工、焊工等相应职业（工种）中级工（四级）

技能等级认定。取得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的高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

证的，以及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的，视同



达到相应职业（工种）中级工（四级）水平，可按规定分别报名参加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遴选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开展的电工、焊工等相应职业（工

种）高级工（三级）技能等级认定。参见附件中序号 1—7。

（二）支持开展联合评价工作。支持各地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统筹职业资

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源，开展技能人才联合评价工作。对现行国家职业

资格目录中未开展等级评价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在满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

生命财产安全等要求前提下，可探索开展“一试多证”，通过一次职业资格评价，

对考试合格人员由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实施部门（单位）发放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同时由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颁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加强职业技能证书的监管与服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工作机制，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共同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严格评价机构遴选条件，严

格执行评价标准，严格规范考务实施，严格质量督导，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

全国范围内通用。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实施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推动职业资格证书跨领域互通互认，严禁在现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之外开

展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依法依规做好本行业领域职业资格从业人员持证上

岗监管工作。

（二）加强数据共享。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做好证书数据的归集、审核、

上传、查询等工作。要依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健全完善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实施部门（单位）建有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职业资格证书信息查询网站的，

将其网址与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进行链接，实现链接查询；对没有相关信息查询

网站的，由相关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实施部门（单位）每季度汇总职业技能考核鉴

定机构、职业资格证书信息，按照有关规定上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能人才评

价工作网，实现一网查询。

（三）加强宣传总结。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政

策的宣传解读，积极扩大政策知晓度，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要加强跟踪分析和督促指导，总结推广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逐步扩大职业技能

证书互通互认覆盖范围。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上级有关

部门。

附件：职业技能证书对应目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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